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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商务局、中国银保监会淮安监管分局联合印发《关于稳定扶持政策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方案》（淮农发〔2022〕32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，现就实施方案制定的依据、主要内容、工作要求等作如下解读：
 一、制定依据和背景
   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事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,事关农业经济发展，2019年以来，我市积极落实生猪稳产保供各项政策措施,生猪生产已恢复至常年水平。但是猪肉价格回落较快，生猪养殖出现阶段性亏损，部分养猪场户生产积极性受到一定程度影响。2021年8月，农业农村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委联合印发《关于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（农牧发〔2021〕24号），对新时期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。2021年12月，省农业农村厅等7个部门联合出台《关于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苏农牧〔2021〕27号）。为巩固生猪产能恢复成果，防止生猪产能大幅波动，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其他五个部门制定了我市《关于稳定扶持政策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方案》。
二、主要内容解析
《实施方案》的主要内容是：在落实《关于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苏农牧〔2021〕27号）基础上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对具体任务措施推进单位做了细化，并将我市能繁母猪和规模养猪场保有量任务分解下达各县区。正文分为总体要求、重点工作任务、保障措施三个部分，将淮安市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（暂行）、县区目标任务表和生猪产能调控工作评估实施细则作为附件。
正文第一部分总体要求，明确了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，提出了用5-10年时间，猪肉供应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增强，自给率稳定在115%以上。 
正文第二部分重点工作任务，提出了11项重点工作任务，明确了各县区、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。明确了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全市能繁母猪存栏量稳定在12万头左右，最低保有量不少于10.8万头，规模猪场保有量保持在550家以上。建立市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，对设计年出栏5000-8000头（不含8000头）的规模猪场建立市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。
正文第三部分保障措施，主要包括组织领导、产能调控工作评估、营造产业发展良好氛围等三个方面。
附件1根据省生猪产能调控工作评估实施细则，以能繁母猪存栏量为核心调控指标，构建生猪生产逆周期调控机制，制定《淮安市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（暂行）》。 
 附件2明确了各县区能繁母猪和规模猪场（户）保有量目标任务表。 
附件3根据省评估指标和评估方法，建立我市生猪产能调控工作评估实施细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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